[bookmark: _GoBack]附件：项目概况、服务要求、服务内容
一、项目概况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长治市人民医院高低压配电设备维保服务。长治市人民医院10KV配电系统主要由：高压进线电缆、高压柜侧、变压器侧、低压柜侧、直流屏、通讯屏、柴油发电机组等组成。相关高低压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对设备出现的故障及时修复、处理，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服务标准：
严格照按国家行业标准和操作规程进行维护保养，高压配电设备维护保养后应达到《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9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J 147-90）等国家相关规定的标准。
资质要求：
实施方需具备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三级及以上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企业资质证书。
二、技术要求
（一）本项目管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医院内门诊楼高压低压配电室、规培楼配电室、全科楼配电室、行政楼配电室、急诊连接楼配电室、综合楼配电室的、发电机房的管理、设备维护保养、巡查记录、运行管理、24小时值班等服务；同时本项目要求通过对医院配电室内现有相关电气设备的数据及信号采集，实现电气设备能耗遥测、遥信、遥视等功能，提升电力设备的数字化管理能力。
（二）院区变配电系统主要设备概述（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长治市人民院变电所电压等级为10KV，高压进线为双进线，供电采用高供高计方式，10KV高压侧有联络开关，400V低压侧有联络开关。
主变电所高压柜共计23台，环网柜8台，低压柜共计111台，变压器9台，高低压微机后台控制系统一套。
明细如下：
	维保设备清单

	

	编      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门诊楼高压室

	1
	变压器出线柜
	2000KVA
	台
	2

	2
	自动化柜
	
	台
	1

	3
	通讯柜
	
	台
	1

	4
	交流屏电源柜
	
	台
	1

	5
	对讲主机
	
	台
	1

	6
	对讲终端
	
	台
	5

	7
	硬盘录像机
	
	台
	1

	8
	监控摄像头
	
	台
	4

	9
	高低压微机后台控制系统
	
	套
	1

	10
	10KV562高压电缆终端头
	
	套
	4

	11
	10KV562高压电缆中间头
	
	套
	4

	12
	10KV829高压电缆头
	
	套
	4

	13
	10KV829高压电缆中间头
	
	套
	4

	14
	配电室门禁管理系统
	
	套
	1

	门诊楼低压室

	1
	环网柜
	
	台
	6

	2
	低压柜
	GCS
	台
	55

	3
	变压器
	1600KVA
	台
	4

	4
	变压器
	1250KVA
	台
	2

	5
	抽屉及低压出线接头
	
	个
	172

	6
	监控摄像头
	
	个
	11

	7
	配电室门禁管理系统
	
	套
	2

	规培楼

	1
	进线柜
	GCS
	台
	2

	2
	低压柜
	GCS
	台
	3

	3
	分段柜
	GCS
	台
	1

	4
	进线柜
	GGD
	台
	2

	5
	馈线柜
	GGD
	台
	5

	6
	抽屉及低压出线接头
	
	个
	13

	7
	通讯管理机
	
	台
	1

	8
	监控摄像头
	
	个
	4

	10
	配电室门禁管理系统
	
	套
	1

	全科楼

	1
	低压柜
	GCS
	台
	5

	2
	抽屉及低压出线接头
	
	个
	59

	3
	通讯管理机
	
	台
	1

	4
	监控摄像头
	
	个
	2

	6
	配电室门禁管理系统
	
	套
	1

	急诊连接楼及行政楼

	1
	低压柜
	GCS
	台
	9

	2
	抽屉及低压出线接头
	
	个
	57

	发电机房

	1
	低压柜
	GCS
	台
	1

	2
	抽屉及低压出线接头
	
	个
	5

	3
	柴油发电机
	1500KW
	台
	1

	4
	小计
	
	

	综合楼

	1
	环网柜
	
	台
	2

	2
	低压进线柜
	GCS
	台
	2

	3
	电容补偿柜
	GCS
	台
	4

	4
	滤波保护柜
	GCS
	台
	2

	5
	联络柜
	GCS
	台
	1

	6
	双电源切换柜
	GCS
	台
	1

	7
	抽屉及低压出线接头
	
	个
	126

	8
	变压器
	2000KVA
	台
	2

	9
	通讯管理机
	
	台
	1

	10
	监控摄像头
	
	个
	10

	11
	配电室门禁管理系统
	
	套
	2

	12
	值班人员
	
	位
	10


 
（三）变配电系统日常的管理方案及运维要求
[bookmark: _Hlk167272648]报价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变配电系统日常的管理方案及运维方案，方案内容至少包括：（1）高压配电设备的维护保养（2）低压配电设备的维护保养（3）发电机组设备的维护保养（4）日常维护检修（5）每日巡检（6）与供电公司的对接与联络（7）应急抢修（8）设备试验报告（9）停送电操作。
1、 日常维护检修、巡检要求
（1）负责甲方高压配电室及低压配电柜的日常运行维护，实时监视设备运行参数，每班次必须2人同时在岗，24小时值班。
（2）做好运行记录， 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每2小时登记一次高低压、电流、电压、仪表、计量表的运行信息、交接班记录。
（3）做好巡视电气设备运行情况，发现异常及时上报或处理。
（4）双方互相学习，紧密配合，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5）及时向甲方提交检修、维护和停电计划。
（6）向甲方及时通报运行过程中发现的异常、缺陷和故障隐患以及改进建议。
（7）配合甲方的各种检查，服从甲方管理制度。
（8）负责每年组织突发停电应急演练。
（9）负责每个配电室保洁工作。
2、维护保养内容：
（1）柜体、外壳、元件连接铜排除尘。高压电缆沟下检查，封堵电缆口，清除杂物，所有设备运行状况必须记录在案，确保供电设施设备工况良好。
（2）一次系统紧固件重新紧固，如发现热退火螺丝要进行更换。插件连接部分加凡士林，所有设备运行状况必须记录在案，确保供电设施设备工况良好。
（3）二次系统紧固件重新紧固，检查连接确保紧固、可靠，变压器风扇、温控检查、测试，电容器检查、测试，插件连接部分加凡士林，所有设备运行状况必须记录在案，确保供电设施设备工况良好。
（4）检查中发现设备设施有缺陷或隐患的必须及时向院方以书面形式提出。
（四）服务员工要求
1、基本要求
（1）服务员工统一着装，佩证上岗，在工作中礼貌用语，保证文明和安全施工。
（2）变配电系统定期维修护过程中做好相应防护措施，服务企业对自身人员的安全负责，院方免责。
（3）服务人员必须符合劳动部门有关用工规定，持证上岗，院方有权对此进行审核并提出整改意见。服务企业必须严格按劳动法用工，因违反劳动法用工所引发的劳动纠纷由服务企业承担完全责任。
（4）服务单位驻场人员应遵守院内规定，严禁吸烟。
2、人数配置
（1）提供驻场服务：确保24小时高压值班不少于2人在岗服务，管理人员需要每天在岗，驻场人员不得聘用外单位兼职人员，不得兼修或兼带医院以外的配电服务。提供上述内容的承诺，否则为非实质响应，无效投标。
本项目配置项目负责人1人，管理人员1人，负责日常的事务对接与沟通协调，对整个变电站的值班运行人员负责。医院高压开闭所内值班人员总人数8人（24小时在岗，每班次最少2人），负责医院配电室的日常巡检、维护等工作。
（2）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机电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证书及有效的安全考核合格B证；项目值班人员应具有应急管理厅及相关部门颁发的高、低压电工资格证书。
（五）安全要求：
（1）维保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规定进行供配电系统设备设施维修、保养和检测作业，自行负责相关安全防护措施，供应商应对所属人员进行安全交底，维修维保作业安全由供应商负责；遵守采购人对于安全生产管理的各种制度规定，办理维保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展工作。保证设备设施处于安全正常状态；维保期内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 （包括第三方的人员和设施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负全责并承担相应后果及赔偿。
（2）维保单位人员在提供维保、维修服务时，应服从采购人管理人员的具体安排，保养、维修时设置现场安全警示标志，同时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维保单位人员在采购人场所内应遵守规章制度，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监督；供应商在实施维修维保过程中，对采购人的各类设施设备要进行成品保护，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损坏，由供应商照价赔偿或原样修复；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设备损坏或由于维修维保设备导致其他设备损坏的，由供应商负责修复直到设备恢复正常使用，并承担由此引起的费用及责任。
（六）服务方案综合要求
1、院方提供管理所需的值班场所及水、电的供应。
2、服务维护工作必须通过国家电力部门的检查。如检查不合格的，扣除部份维保费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服务单位全部承担。
3、维修更换的配件必须与原品牌、型号一致，并经院方相关管理人员签字确认（若原厂配件停产，双方协商解决），更换的配件价值超过1000元人民币由院方承担，所有的维修、更换都需经过院方确认，院方确认无误后由院方付款。
4、服务单位要有固定的具有相关资质的项目经理与院方进行交接，并提供固定的联系方式（含电子邮箱、地址、电话、传真）。
5、服务单位执行测试任务时，必须持有致院方的联系单（写明维保内容、执行情况、维保人、时间等），经院方签字确认后作为合同考核凭证，未经院方确认的，视为无效维护，不计入考核凭证。
7、服务单位在标书中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制定详细的安全施工计划书和岗位职责，在施工中应严格按相关规定执行，如有施工安全、质量问题，由此引发的损失及责任全部由服务单位自行承担。
8、如服务单位在接到医院两次下达整改通知后未能及时前来检测或维护、维修，或两次以上未能修复的，院方有权请第三方介入维修，由此引起的费用由维保单位支付，院方有权在当年维保费中扣除。由此故障造成的损失由服务单位全部承担。
9、服务单位应对服务范围内的设备、材料、工具及成品做好保护工作，并保证工作区域的整洁。
10、服务单位应对管理的工作做好记录，其内容为：电力运行数据、设备的维护保养记录、配电室日巡视记录、每次的抢修记录、耗材等一并形成档案，档案规范整洁并满足三甲医院标准要求。该档案在合同结束时，需要移交给院方。
11、服务单位应提供在服务期间与院方的综合协调方案。
12、服务单位在合同期满后，所有变配电系统必须保证正常运行，并出具所在科室及部门负责人确认签字单方可交付。如有设备未恢复正常，院方有权委派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维修或更换，费用从服务合同中扣除。
13、服务单位需定期安排巡视人员巡视整个医院的配电系统，制定相对应的负荷管理方案，尽量降低医院的能耗。
14、服务单位所聘人员必须符合劳动部门有关用工规定，并经服务单位相关专业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院方有权对此进行审核并提出整改意见。服务单位必须严格按劳动法用工，因违反劳动法用工所引发的劳动纠纷由服务单位承担完全责任。
15、中标单位有责任配合医院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提供必须的材料。
（七）考核办法
维保服务须遵守采购人制定的考核办法。
三、报价说明
1、报价包括以下内容：服务方投入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社会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费用等；所有工作人员的节假日（含国家法定节假日）补助、岗位津贴、特殊津贴费用等；维保工作所需的服装、办公用品、维修工具、耗材配件、养护设备费用等；维保工作中产生的运费、税费等。
（注：为便于报价，设备大修及更换、单价超1000元的高值耗材配件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由医院承担，不在此次报价范围）。
2、该项目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3、报价应确保真实准确,符合市场实际情况。
4、 其他说明
1、发生劳动争议由服务方自己解决，采购人无连带关系和责任。
2、服务方员工出现违法、违纪、违规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服务方承担责任和负责赔偿。后果严重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由服务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
